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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教改与教研

一、 教学改革

１９８９ 年ꎬ 全县各小学采取一类 (开设语文、 数学、 常识) 二类 (语文、 数学、 藏文) 并行的教

学计划ꎮ １９９３ 年ꎬ 秋新龙县开始实施新教材教学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新龙县制定双语教学规划ꎬ 理顺和发展

了以民族语文教学为模式的双语教学ꎬ 加强双语教学管理和教学研究ꎬ 正式开始实施双语教学ꎮ 到

１９９７ 年底ꎬ 全县 ４６ 所小学ꎬ 实行两种模式双语教学的学生达 ３８３９ 人ꎬ 实行以民族语文教学为主模式

的学生 ２１０ 人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改变传统的招生体制ꎬ 将秋季招生改为春季招生ꎬ 提前半年将新生招入学

前班就读ꎬ 对他们的学习兴趣、 生活习惯进行培养ꎬ 让他们尽早适应学校生活ꎮ

二、 教学研究

１９８９ 年ꎬ 开展全县范围内教师献优质课活动ꎬ 有 ７０ 余名教师参加ꎬ ７００ 余人评优质课ꎮ 县教育

局组织全县 １ ~ ５ 年级的学生参加统考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全县广泛开展教与学的教研活动ꎬ 充分调动和发挥

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 创造性ꎬ 大胆改进和探索适应民族地区的教育方法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开展教师讲公

开课活动ꎬ 参讲 ３０ 人ꎬ 听课近 １７０ 人次ꎬ 促进教学经验的交流和教学业务的提高ꎻ 积极开展中小学

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活动ꎬ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提高了学习成绩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在城小和乡镇开

展 ４ 次教研活动ꎬ 听教龄在 ３ 年以内和未达到规定学历教师讲课ꎮ 举办了 ９０ 余人参加的为期 ５ 天的

新教材培训班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完成初、 高中各年级的会考及试卷分析工作ꎬ 认真完成全县小学教师各科

备课教案的检查分析工作ꎬ 在春秋两季组织人员检查各校各项工作的开展ꎮ １９９９ 年ꎬ 组织开展城区

附近学校的献优质课活动和全县教师的教研论文征集活动ꎬ 加强教师 “五项基本功” 训练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创办藏汉两种文字的教研刊物 «耘思»ꎬ 第一、 二期已顺利出刊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共有 ２００ 多名教师参加了

各类教研活动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将片区重点寄宿制学校大盖小学创办为教研基地校ꎮ

第六节　 考试与招生

一、 考　 试

　 　 新龙县各类学校的考试工作一般分四个层次进行ꎬ 一是高三、 初三年级的毕业会考ꎬ 主要是按照

上级教育部门的统一安排ꎬ 由省州统一命题、 统一考试时间ꎬ 由县教育部门协同有关单位组织进行ꎮ
二是小学毕业会考ꎬ 主要由县教育部门组织进行统一出题、 统一考试ꎬ 统一阅卷ꎮ 三是其他年级的考

试ꎬ 一般都采取比较灵活的方式进行ꎬ 在需要的情况下ꎬ 学年考试由教育局统一出题、 统一组织考

试ꎬ 统一阅卷ꎬ 在县教育局统一组织考试时ꎬ 一般都要针对新龙县实际ꎬ 分类制作试卷ꎬ 分类统计考

试结果ꎻ 在多数情况下ꎬ 都是由各学校自己组织考试ꎬ 在阅卷结束后向教育局报送考试情况报表ꎮ 四

是按照上级教育部门的安排组织成人高考ꎮ ２００３ 年ꎬ 新龙县成立电大工作站ꎬ 完成 “电大” 开办工

作ꎮ ２００４—２００６ 年ꎬ 在新龙县设 “专升本” 考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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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　 生

新龙县的各级各类学校招生主要分两大类ꎬ 一是大中专院校在新龙的招生ꎬ 主要由县招生办公室

在每年的初高中毕业会考后ꎬ 向相关院校提供考生资料ꎬ 由相关院校自己录取ꎮ 二是县内各级学校的

招生ꎬ 主要是根据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招生指标要求ꎬ 由县教育局自己根据生员情况进行ꎮ
１９８８—１９９８ 年的招生涉及小学、 初中和高中三个层次ꎮ 新龙县高中班 ２０００ 年停办后ꎬ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

的招生主要是小学和初中招生ꎬ 同时协助州内各高级中学完成高中阶段的招生任务ꎮ

　 表 ２０ － ９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招生情况统计 单位: 人

年度 小学 初中 高中 中专 大专 本科

１９８８ ４２３ １１８ ３０ ７５ ６ ４

１９８９ ５３８ １２９ ３１ ４４ ６

１９９０ ４３１ １３０ ２８ ４５ ７ —

１９９１ ４２１ １３２ ２６ １３ ４ —

１９９２ ４２７ ８３ ４０ ５６ ２ ２

１９９３ ４４１ ９６ ２９ ４７ ３ —

１９９４ ６３１ ６８ ５９ ４８ ７ —

１９９５ ６２３ ７２ ５９ — — —

１９９６ ７４０ ７３ ３２ ２７ ７ —

１９９７ ８３１ ６９ ３０ ５３ ６ —

１９９８ ８６５ ７５ ２８ — — —

１９９９ ６５４ ７７ ２７ ５９ ２５ —

２０００ ７２０ １０９ — ５９ ２５ —

２００１ ７３１ １２３ — ６５ ２８ —

２００２ ７５４ １４４ — ６７ ２４ —

２００３ ７０４ ５２０ — ７９ ２７ —

２００４ ７２３ ４７９ — ６６ １４ —

２００５ ６９３ ３２３ — ４８ １５ —

２００６ ７９３ ５２９ — ３５ １０ —

第七节　 普及义务教育

一、 普及初等教育

１９９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新龙县成立乡村普及初等教育领导小组ꎬ 按照县上的统一安排ꎬ 全县 ４ 个片

区工委、 １９ 个乡镇也分别成立以一把手为组长的 “普初” 工作领导小组ꎬ 在县包乡领导的指挥下ꎬ
负责组织开展普及初等教育工作ꎮ

１９９４ 年完成如龙镇、 沙堆乡普教工作ꎻ １９９５ 年完成甲拉西乡、 雄龙西乡、 皮察乡、 绕鲁乡的普

教工作ꎻ １９９６ 年完成通宵乡、 尤拉西乡、 色威乡的普教工作ꎻ １９９７ 年完成麻日乡、 子拖西乡普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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